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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中具有以下含义： 

横店东磁、公司、上市公司 指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本次回购 
指横店东磁向激励对象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行为 

本独立财务顾问 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深圳证券交易所 

回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本报

告 

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股权激励计划 

指公司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横

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激励对象 
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何时金、

许志寿、任晓明、吴雪萍、张芝芳等 25 人 

授予价格 指 8.92 元/股 

元 指人民币元 

二、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本

次横店东磁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财务顾问。 

横店东磁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公告了《关于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

的报告书（预案）》，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及其它公开资料制作而成，目的在

于对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预案进行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供广

大投资者和相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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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旨在就本次回购股份的合规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做出

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2、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横店东磁的任何投资建议和意见，对于投

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

任何责任； 

3、本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也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说

明； 

4、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公司资料由横店东磁提供，提供方对资料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并保证资料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5、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报告书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

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6、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横店东磁的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认真阅读横

店东磁董事会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方案要点 

方案要点 主要内容 

回购股份的种类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回购股份数量、比例 1,5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52%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及资金来源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13,380 万元左右，为公司自

有资金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

区间、定价原则 

若回购实施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数高于

授予日该指数，则公司以三者较低价格回购并注销： 

（1）标的股票授予价格 

（2）回购实施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 

（3）回购实施日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若回购实施日前 20 个交易日中小企业板综合指数低于

授予日该指数，则公司以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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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股份的方式 
直接从公司 25 名股权激励对象账户定向回购股份至公

司为本次回购开设的证券专用账户 

回购股份的期限及决议

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 个月内 

回购股份的处置 
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公司将在 10 日内

依法注销所回购的股份，并办理相关减资手续 

 

四、公司基本情况 

横店东磁成立于 1999 年，公司主要从事永磁铁氧体、软磁铁氧体、太阳能

光伏系列产品、其他磁性材料、电池、稀土分离等产品的生产经营与销售。 

2006 年 7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29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6,000 万股，并于同年 8 月 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交易。 

2007 年 10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7）279 号文核准，公司公

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545 万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0,545 万股。 

2008 年 4 月，根据公司 200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07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公司以 2007 年末股本总额 20,545 万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用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合计转增股本 20,545 万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1,090 万股。 

2011 年 2 月，根据 201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横店集团

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董事会实

施并完成了 A 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向 25 名激励对象定向发行了 1,500 万

股，公司股本增加至 42,590 万股。 

截至2011年12月12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5,003,150 3.52 

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10,896,850 96.48 

3、股份总数 425,900,000 100.00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23,010 万股公司股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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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 54.03%。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直接持有公司

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70%的股权。 

目前，公司磁性产品主要分为永磁铁氧体和软磁铁氧体两大类。永磁系列产

品又可细分为电机磁瓦、喇叭磁钢、微波炉磁钢三部分，主要应用于汽车和消费

电子行业；软磁系列产品由锰锌、镍锌、铁粉芯和镁锌四大部分组成，广泛应用

于电力电子、消费电子、家用电器等行业。公司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主要为硅片、

电池片、组件，应用于太阳能发电产业。公司主导产品铁氧体磁性材料已经实现

规模化生产，产品的批量大、品种多，产品的成本逐渐下降。公司产品价格和品

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具备较强的性价比优势。 

2011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2,009.01万元，较2010年同期增长

49.28%；但光伏产业整体形势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出现了下滑，

2011年1-9月公司实现净利润17,362.11万元，较2010年同期下降29.72%。公司

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1年 9月 30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337,642,140.41 3,764,620,436.60 2,773,265,398.88  2,633,394,12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3,090,437,480.05 2,747,401,245.17 2,413,562,190.30 2,271,519,757.79 

股本 425,900,000.00 410,900,000.00 410,900,000.00 410,9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 股净资产

（元/股） 

7.26 6.69 5.87 5.53 

主要财务指标 2011 年 1-9 月 2010 年 2009 年 2008 年 

营业收入 2,820,090,101.23 3,000,658,671.23  1,350,322,486.26  1,590,129,77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3,621,109.85 362,602,054.87  162,337,432.51  149,464,902.00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

流量净额 
-25,558,503.55 300,165,706.16  274,337,005.92  223,154,322.7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 流量净额

（元/股） 

-0.06 0.73 0.67 0.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1 0.88 0.40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5 14.09 6.93 6.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5.60 14.11 6.75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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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数据来源：公司年（季）报 

         

五、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办法的有关规定 

（一）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006 年 7 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6）29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00 万股。2006 年 8 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2006）87 号文批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交易，股票简称：横店东磁，股票代码：002056。经核查，公司股票

上市时间已满一年，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一款“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的规

定。 

（二）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经对证券监管部门及公司网站公开披露信息的查询，并经公司核实，未发现

横店东磁在最近一年内有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二款“公

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回购股份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13,380 万元左右，资金总量在可控范围内，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仍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回购

办法第八条第三款“回购股份后，上市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规定。 

（四）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1,500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3.52%，

按上述回购股份数量计算，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 

股权类别 股东名称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非社会公众股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230,100,000 54.03% 230,100,000 56.00%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持股 
7,728,150 1.81% 3,150 0.001% 

社会公众股 188,071,850 44.16% 180,796,850 44.00% 

股份总数 425,900,000 100.00% 410,9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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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深交所 2006 年 8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问题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一、上市公司股权

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 10%；二、

社会公众不包括：（一）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二）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下降至 410,900,000 元，其中向社会公

众发行的股份占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44%，仍然高于 10%。因此，本次回购股份

实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将仍然符合上市条件，符合回购办法第八条第四款“回

购股份后，上市公司的股权分布原则上应当符合上市条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回购办法的相关规

定。 

 

六、本次回购的必要性 

今年以来，公司所投资的光伏产业由于受产能过剩、欧债危机、美国经济低

迷等外围因素影响，致使市场需求大幅度萎缩，进而影响了公司今年的经营业绩，

预计也将影响公司未来两年的经营业绩。公司预测股权激励计划解锁条件中关于

经营业绩的指标无法实现，继续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已失去意义，无法达到预期激

励效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有助于

减轻激励对象的财务压力，使其将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股东创造

更大的价值。 

 

七、本次回购的可行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份回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为 13,380 万元左右，占 2011 年 9 月 30 日

公司资产总额的 3.08%、流动资产总额的 6.67%、股东权益的 4.30%，所占比

例均较小。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合并口径为 44,648.05 万元，

母公司口径为 43,320.07 万元，公司自有资金足以支付 13,380 万元左右的回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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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按照本次预计使用的回购资金 13,380 万元计算，回购后公司净资产将减少

13,380 万元。以公司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则流动比

率由回购前 1.67 降低至回购后的 1.56，速动比率由 1.24 降低至回购后的 1.13，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整体偿债能力仍然在合理的水平范围内；公

司资产负债率由回购前 28.29%上升至回购后的 29.19%，提高 0.9 个百分点，

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公司整体的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回购前后公司偿债能力变化对比 

指标 回购前 回购后 

流动比率 1.67 1.56 

速动比率 1.24 1.13 

资产负债率 28.29% 29.19% 

公司当前的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偿债能力良好，虽然本次回购后公司的短期偿

债能力指标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范围之内，公司可以通过提高

财务杠杆比率继续融资来满足未来的资金需求，因此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

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三）股份回购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将直接减少公司的总股本和股东权益，使得公司的每股收益和

净资产收益率相应提高。2011 年 1-9 月公司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0.4077 元/股，

净资产收益率为 5.62%。以回购资金 13,380 万元及回购股份数量 1,500 万股计

算，本次回购股份完成后，公司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将会增至 0.4225 元/股，提高

0.0148 元/股；净资产收益率将增至 5.87%，提高 0.25 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前提下，回购股份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正向提升作用。 

回购前后公司盈利能力变化对比 

指标 回购前 回购后 

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4077 0.4225 

净资产收益率 5.62%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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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以公司 2011 年 1-9 月的报表数据为基础计算得

出；2、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总股本；3、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另外，由于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将不确认股

份支付相关费用，将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影响。 根

据公司测算，2011年、2012年、2013年原预计分别确认股份支付成本8,724万元、

4,237万元、1,994万元。 

 

（四）股份回购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1,500 万股，回购完成并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

下： 

 
回购前 本次变动增减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股权激励股份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5,003,150 3.52% -15,000,000 3,150 0.001% 

1、其他内资持股 7,275,000 1.71% -7,275,000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7,275,000 1.71% -7,275,000 0 0.00% 

2、高管股份 7,728,150 1.81% -7,725,000 3,150 0.00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10,896,850 96.48%  410,896,850 100.00% 

1、人民币普通股 410,896,850 96.48%  410,896,850 100.00% 

三、股份总数 425,900,000 100.00% -15,000,000 410,900,000 100.00% 

 

（五）股份回购对公司债权人的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客观上造成公司总资产、股东权益的减少，但本次回购股份将

使用的自有资金占公司当前的资产总额、净资产以及流动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

同时，本次回购也会造成资产负债率有所上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但总体上对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较小，且公司当前资产负债率较低，并拥有多种

融资渠道。因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会因为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的影响。 

 

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

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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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磁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回购股份要求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将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占总资产及净资产的比例

较小。本次回购股份后，本独立财务顾问预计公司依然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和稳健

的财务结构，具备一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空间，有能力确保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因本次回购股份而受到重大影响。 

 

九、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的问题 

1、本次回购股份尚须横店东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方

可实施。 

2、公司股票价格将可能因本次回购股份的影响而有所波动，因此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股价短期波动的风险。 

3、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投资者参考，不作为投资者买卖横店东磁股票的

依据。 

 

十、本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 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住 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电 话：021-54033888 

传 真：021-54037982 

联 系 人： 肇睿、张圩 

 

十一、备查文件 

1、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终止实施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3、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2009 年度、2010 年度财务报告 

4、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11 

（本页无正文，仅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

司回购并注销已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的签署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储晓明 

 

投资银行业务部门负责人：                    

张宏斌 

 

内核负责人：                                

李  杨 

 

财务顾问主办人：                                              

肇  睿            张 圩 

 

财务顾问协办人：                            

张云建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2 日 

 


